
 
 

 

 

 

 

 

 

 

 

 

 
 

 

 

 

 

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 

 

 

 

 

 

 

 

 

1、扩大了受理的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范围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下列专利纠纷案件： 

 

1.专利申请权纠纷案件； 

2.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3.专利权、专利申请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 

4.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5.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件； 

6.发明专利申请公布后、专利权授予前使用费纠

纷案件； 

7.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

案件； 

8.诉前申请停止侵权、财产保全案件； 

9.发明人、设计人资格纠纷案件； 

10.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维持驳回申请复审决定

案件； 

 

第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下列专利纠纷案件： 

 

1.专利申请权权属纠纷案件； 

2.专利权权属纠纷案件； 

3.专利合同纠纷案件； 

4.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 

5.假冒他人专利纠纷案件； 

6.发明专利临时保护期使用费纠纷案件； 

7.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奖励、报酬纠纷

案件； 

8.诉前申请行为保全纠纷案件； 

9.诉前申请财产保全纠纷案件； 

10.因申请行为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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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产资讯 

2020 年 12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23 次会议通过了修改十八件知识产权类

司法解释的决定，该决定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本文将重点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下称“规

定”）。该规定主要涉及以下 3个修改，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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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明确了不能授权外观设计的条件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十六条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所称的在先取得的

合法权利包括：商标权、著作权、企业名称权、

肖像权、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用权等。 

第十二条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所称的合

法权利，包括就作品、商标、地理标志、姓名、

企业名称、肖像，以及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

包装、装潢等享有的合法权利或者权益。 

 

 

*专利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 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不得与他人在申请日以前已经取得的合法权利相

冲突。 

 

 

 

 

 

 

11. 不服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

决定案件； 

12.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决

定案件； 

13.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使

用费裁决案件； 

14.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决定案

件； 

15. 不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政决定案件； 

16. 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11. 因申请财产保全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12. 发明创造发明人、设计人署名权纠纷案件； 

13. 确认不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 

14. 专利权宣告无效后返还费用纠纷案件； 

15. 因恶意提起专利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件； 

16. 标准必要专利使用费纠纷案件； 

17.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维持驳回申请复审

决定案件； 

18.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专利权无效宣告请

求决定案件； 

19.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决定

案件； 

20.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实施强制许可使用

费裁决案件； 

21.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行政复议决定案

件； 

22. 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作出的其他行政决

定案件； 

23. 不服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行政决定案件； 

24. 确认是否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纠纷案件； 

25. 其他专利纠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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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顺应上位法民法典的规定，将专利侵权的诉讼时效延长至三年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十三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二年，自

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权

行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二年起诉的，如果

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项专利权有效

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

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之

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 

第十七条  侵犯专利权的诉讼时效为三年，自专

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

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权利人超过三年

起诉的，如果侵权行为在起诉时仍在继续，在该

项专利权有效期内，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

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数额应当自权利人向人

民法院起诉之日起向前推算三年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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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e text of this newsletter is for information purpose only. Tee & Howe disclaims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actions you may take based on the text in this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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